
附件5

XX县区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在岗工作证明
兹有     同志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，该同志为通过   年   月省、市统一公开招聘的城镇社区专职工作人员，于   年  月至   年  月在     县（区）               社区工作（如在多个社区工作，需分段表述），在社区工作共   年    个月，且目前仍在岗。

        社区居委会（党支部）               街道（镇）

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     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XXX县区社会工作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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